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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得標廠商
	住址
	公司電話
	傳真
	統一編號
	聯絡人/手機

	租車
	怡心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95號3樓
	02-29301169
	02-29301170
	04240235
	高喜雄/0928278979

	租車
	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民族路16之1號
	03-5225151分機257
	03-5257450
	46476507
	鍾國良/0933515650




	項目
	104.105年度
  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
	決標單價
	怡心通運公司
	新竹客運公司

	1
	本所-中壢老街溪(環境教育專用)8小時以內
	    4,500 
	V
	V

	2
	本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專用) 8小時以內
	    3,000 
	V
	

	3
	本所-東眼山(環境教育專用) 8小時以內
	    7,000 
	V
	

	4
	本所-桃園、中壢區(4小時以內)
	    3,500 
	V
	

	5
	本所-桃園、中壢區(8小時以內)
	    4,500 
	V
	

	6
	本所-桃園機場、桃園高鐵(4小時以內)
	    4,000 
	V
	

	7
	本所-桃園機場、桃園高鐵(8小時以內)
	    5,000 
	V
	

	8
	本所-台北市區(4小時以內)
	    5,000 
	V
	

	9
	本所-台北市區(8小時以內)
	    6,000 
	V
	

	10
	本所-新竹市區(4小時以內)
	    5,000 
	V
	V

	11
	本所-新竹市區(8小時以內)
	    6,500 
	V
	V

	12
	本所-新竹高鐵(4小時以內)
	    5,000 
	V
	V

	13
	本所-新竹高鐵(8小時以內)
	    6,000 
	V
	V

	14
	本所所區內(4小時以內)
	    2,500 
	V
	

	15
	本所所區內(8小時以內)
	    3,000 
	V
	





核能研究所公務大客車租賃規範
1、 本所(以下簡稱甲方)與得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訂定公務大客車租賃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履約期限自訂約次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乙方依據甲方使用單位之需求提供車輛。
2、 使用車型：紅牌營業遊覽車大客車(40~45人座)。
3、 使用時間：依甲方公務需求租賃，以甲方使用單位用車日當日上午8時10分起至下午4時10分止，區分為4小時以內、8小時以內2時段；另環境教育戶外教學專用部分，因需配合學習課程時數4小時之規定，故均以8小時以內為使用時間。
4、 行駛區域：
(1) 環境教育戶外教學專用地區：中壢老街溪、石門水庫以及東眼山。
(2) 桃園及中壢區、桃園機場、桃園高鐵、台北市區、新竹市區、新竹高鐵、本所所區內等。
5、 每車次價格均含營業稅、車輛使用之油料費、高速公路計程通行費、駕駛服務費、乘客險等費用。乙方因本契約所生之稅捐、停車費及罰鍰等費用，應由乙方支付。
6、 甲方於用車前3日將需求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乙方，乙方於收到甲方通知後應依甲方需求準時調派車輛至甲方指定地點。車輛使用時間、地點若有變更，甲方應於前1日通知乙方，若未通知仍應支付乙方當次之費用；若乙方未準時到達甲方指定地點者(約定報到時間30分鐘後仍未到者)，以違約論，其處理如下：
  (一)甲方自行出車或另覓第三人代其履約者，該次全部費用由乙方支付，如致甲方及其人員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二)年度內發生類似事件達3次以上，甲方得終止契約。
七、乙方所派駕駛應備有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或大型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證明等文件，無不良紀錄等，且於行駛前實施酒精檢測，行駛期間服務態度需良好，接受甲方指導與要求；提供之車輛需為最近五年內出廠之車輛，經監理單位檢驗合格之車輛行車執照，且車況良好，用車期間乙方應隨時接受甲方檢查，若不接受檢查或檢查不符合規定者視同違約，當日車資不予計算，且甲方自行出車或另覓第三人代其履約之費用全部由乙方負責給付，如致甲方及其人員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八、租用車輛在行車途中，如遇發生故障時，駕駛應即向所屬公司聯絡，儘速派車支援載送甲方人員至目的地，不得藉故拖延，影響公務執行。若乙方無法即時解決，甲方有權另行另覓第三人代其履約，該次全部費用則由乙方支付，如致甲方及其人員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九、乙方提供之車輛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並依照行車執照登記可載運人數全數投保乘客意外險或參加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工會之保險；每一乘客總保額，事故死亡不得低於新台幣320萬元(含)以上及傷體新台幣60萬元(含)以上。若於履約期間發生事故，致甲方人員遭受人體傷亡、財務損失或其他權益損害者，乙方應負責賠償責任，不得藉故拒絕。
十、乙方提供之車輛內裝需附有冷暖氣、音響暨電視、錄放影機等配備。駕駛人員服儀及其駕駛車輛必需整齊、清潔，並恪遵交通規則，行駛中不得吸煙或嚼食檳榔，並禁止於行駛中使用手機或無線對講機聊天、口出穢言(黃腔)以及其他不當行為，該駕駛人員如有上述不當行為經甲方人員勸導仍未改善者，甲方得要求更換駕駛人員，乙方應立即更換不得拒絕或延遲。
十一、租用車輛經費於租用後由乙方開立統一發票(收據)，交由甲方使用單位結報支付。
十二、因臨時緊急公務，甲方需租用車輛時，本雙方合作精神，乙方應全力支援調派車輛，達成公務之要求。

